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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时间
2024年2月20日—2024年2月21日期间，全区中小学接收转学材料。学校将于2024年2月25日前电话告知家长转学办理结果。
   二、办理对象
   学生不得随意转学，确因家庭住址变化、户口迁移、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调动等因素需要转学的可以提出申请。毕业年级一般不办理转学入学，休学期间不办理转学。
   三、核验信息
   1.学生为高新区户籍：提供户口簿、监护人房产证（房产已交工但房产证未办理的出具购房合同、购房票据及水电、燃气费、物业费等入住资料或其他房屋有效证件）原件、复印件。
2.学生非高新区户籍：提供户口簿；监护人房产证（房产已交工但房产证未办理的出具购房合同、购房票据及水电、燃气费、物业费等入住资料或其他房屋有效证件）或至少一名监护人于2023年10月15日前办理的高新区居住证；至少一名监护人在高新区具备2023年10月15日前的合法稳定就业材料，包括在高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的用工单位劳动合同及保险缴纳证明或高新区个体营业执照（或公司资质）等材料原件、复印件。
四、特别提示
1.转学需同时符合转入年级学生当年入学条件。
2.请家长按要求提供材料，学校在规定时间办理电子
学籍流转申请。
3.转入学校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入学条件且学校未达到标准班额的，学校将接收学生。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告知家长原因。学校因满员无法接收的，由高新区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基教科调剂安排，经调剂学校审核后接收。不接受调剂安排或调剂后未说明原因未按时到学校入学则视为取消入学申请。
4.申请转学家长应确保提交材料真实有效，经逐级复审后，如发现提交材料不实，则取消学生转学资格，并承担相应后果。
5.请家长于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超过受理时间则不再办理转学。
6.淄博市为五四学制，六三学制转学需遵循年级对等原则。
7.提交材料先后顺序与录取无关，家长可选择方便的时间到校提交材料。
五、学校信息
地址：高新区春风路北首 
办公电话：0533-3982028       
手机号：13969381826（联系人：杨老师）

